湖南财政经济学院
项目延期/撤销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
	申请
延期/撤销
	

	项目负责人
	
	原定结题时间
	
	申请延期时间
	

	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 ( 200字左右 )：






	课题延期/撤销的原因( 200字左右 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

	学院
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

	教务处
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负责人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


注意事项：
1．校级项目立项建设周期1-2年，延期最长不超过1年，即项目建设期最长不超过3年；延期后仍未通过结题验收的，按撤销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2．凡撤销的项目，统一退还所有已支出的建设经费；原则上被撤销项目的负责人或申请项目撤销的负责人在3年内不得参加教务处组织的相关项目的立项申报工作。
